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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解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财税处理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郭文令 章建良

实例一：某企业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外的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由于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处于半停产状

态。企业通过高层会议，决定缩小生产规模，2009年 3 月 10

日拟将闲置堆放在生产车间的一批已使用过的机器设备

以4 000 000元的价格出售。该批固定资产购入含税价格为

5 265 000元，已计提折旧 500 000元。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

资产涉及的增值税在增值税转型前后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1. 该事项如果发生在增值税转型之前，机器设备属于企

业固定资产目录所列货物，已被列入固定资产管理并已使用过，

销售价格不超过其原值可享受免征增值税 76 923元［4 000000衣

（1+4%）伊4%衣2］的优惠。

账务处理如下：淤出售的机器设备转入清理，借：固定资

产清理 4 765 000，累计折旧 500 000；贷：固定资产 5 265 000。

于收到出售设备价款，并结转固定资产清理，借：银行存款

4 000 000，营业外支出 765 000；贷：固定资产清理 4 765 00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简易征收政策有关管理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0号）第一条规定：一般纳税人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凡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

170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

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

号）等的规定，适用按简易办法依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政策的，应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因此，该事项纳税人应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给购买人，不

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 该事项如果发生在增值税转型之后，无论销售价格是

否超过其原值均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但会因购入时

点的不同而纳税方式不同：

假设该固定资产的购进时间在 2009年 1月 1日前，按照

财税［2008］170号文件第四条规定，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

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

的固定资产按照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应交增值税为

76 923元［4 000 000衣（1+4%）伊4%衣2］。可见，虽然销售价格不

超过其原值，但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

账务处理如下：淤出售的设备转入清理，借：固定资产清

理 4 765 000，累计折旧 500 000；贷：固定资产 5 265 000。

于收到出售设备价款，借：银行存款 4 000 000；贷：固定资

产清理 4 000 000。盂按照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借：固

定资产清理 76 923；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76 923。

财税［2009］9号文件第二条规定：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

税的优惠政策继续执行，但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因此，销售自

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按照 4%征收率减半征收的增值税应在

清理成本中。结转固定资产清理，借：营业外支出 841 923；贷：

固定资产清理 841 923。

该事项纳税人也应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给购买人，不得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理由同上。

3. 该固定资产购进时间在 2009年 1月 1日以后，按照财

税［2008］170号文件第四条的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要是属

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9年 1月 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

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要是企业也按 4 000 000

元出售（含税价格），虽然销售价格不超过其原值，同样不能享

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必须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581 197

元［4 000 000衣（1+17%）伊17%］。

企业购进的机器设备 5 265 000元为含税销售价格，换算

成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4 500 000元［5 265 000衣（1+17%）］，乘

以适用税率 17豫可得出其抵扣的进项税额 765 000元，因此，

该批固定资产的原入账价值为 4 500 000元，相应累计折旧减

少为 427 350元［500 000衣（1+17%）］。

账务处理如下：出售的设备转入清理，借：固定资产清理

4 072 650，累计折旧 427 350；贷：固定资产 4 500 000。

收到出售设备价款，借：银行存款 4 000 000；贷：固定资

产清理 4 000 000。

按照适用税率 17%征收增值税，并收到对方的增值税税

款，借：银行存款 581 197；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581 197。

财税［2008］170号文件第四条规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9年 1月 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

率征收增值税。因此，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视

为销售“存货”，销项税额可以抵扣，销项税额不应成为清理固

定资产的成本。结转固定资产清理，借：营业外支出 72 650；

贷：固定资产清理 72 650。

根据国税函［2009］90号文件第四条规定：一般纳税人销

售货物适用财税［2009］9号文件第二条第（三）项、第（四）项

和第三条规定的，可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该纳税

人可以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实例二：假设实例一中的其他条件不变，但该纳税人为小

规模纳税人，其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该如何计算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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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呢？

如果发生在增值税转型前，其账务处理和一般纳税人一

样。如果发生在增值税转型后，按照财税［2009］9号文件的规

定：小规模纳税人（除其他个人外，下同）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固定资产，减按 2%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简

易办法征收，规定的法定征收率为 3%，而财税［2009］9号文

件规定减按 2%征收，享受了征收率减免的优惠。根据国税

函［2009］90号文件规定的计算公式，应交增值税 77 670元

［4 000 000衣（1+3%）伊2%］。

账务处理如下：出售的设备转入清理，借：固定资产清理

4 765 000，累计折旧 500 000；贷：固定资产 5 265 000。

收到出售设备价款，并结转固定资产清理，借：银行存款

4 000 000；贷：固定资产清理 4 000 000。

减按 2%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借：固定资产清理 77 67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77 670。

财税［2009］9号文件的第二条规定：按简易办法征收增

值税的优惠政策继续执行，但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因此，征收

的增值税应在清理成本中。结转固定资产清理，借：营业外支

出 842 700；贷：固定资产清理 842 700。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开具增值

税普通发票，不得由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上案例介绍了有关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征收增值税问题在增值税税转型前后的变化情况，希望对读

者有所帮助。茵

上市公司股票增值权相关问题探微

浙江宁波大红鹰学院 罗美娟

股票增值权是上市公司对管理层实施激励的重要做法，

在我国大型国有控股境外上市公司中普遍采用。股票增值权

计划对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治理机制的改善具有一定的积

极作用。本文拟就股票增值权的特点、税务及会计处理等问题

做一详细阐述。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

制性股票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

5号）的规定，股票增值权是指上市公司授予公司员工在未来

一定时期和约定条件下，获得规定数量的股票价格上升所带

来收益的权利。被授权人在约定条件下行权，上市公司按照行

权日与授权日二级市场股票差价乘以授权股票数量，发放给

被授权人现金。

一、股票增值权的特点

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方案中普遍采用的是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计划，相比较这两种方案，股票增值权具有以下

特点：

1. 股票增值权的优点。

（1）无须证监会审批。股票增值权的授予不会产生股权稀

释作用，也不会影响公司的股东权益结构，因此无需证监会的

审批。但为了加强股票增值权的税收监管，财税［2009］5号文

件规定，实施股票增值权计划的境内上市公司，应在向中国证

监会报备的同时，将企业股票增值权计划、限制性股票计划或

实施方案等有关资料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另外，在做好个

人所得税扣缴工作的同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员工行权

等涉税信息。

（2）操作简单。目前我国股票增值权的持有人在行权时，

由授予股票增值权的上市公司直接对股票升值收益支付现

金，无需给予股票，因此可避免股票来源如何解决的问题。

（3）激励对象承担风险小。股票增值权赋予激励对象一种

获取未来的风险收益的权利，授予时激励对象无须支付现金。

当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激励对象的行权价格时，激励对象便

可以现金的方式获得由其公司支付的差额收益，而且只有在

收到公司兑现股票增值权的现金价值时，激励对象才须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而股票期权的所得利益在股票尚未出售之

前即需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2. 股票增值权的缺点。

（1）激励的效果相对较差。股票增值权是一种虚拟股权激

励工具，激励标的物仅仅是二级市场股价和激励对象行权价

格之间的差价收益，激励对象并未拥有这些股票的所有权，同

时也不拥有表决权、配股权、分红权。这样激励对象对企业的

归属感会大大降低，从而影响激励效果。因此也有一些上市公

司在执行股票增值权激励方案的同时，给予激励对象一定比

例的分红权，适当弥补股票增值权的不足。

（2）对激励对象的长期约束性偏弱。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

弱式有效性，股价与公司业绩关联度不大，以股价的上升来决

定激励对象的股票升值收益，可能无法真正做到“奖励公正”，

起不到股权激励应有的长期激励作用，相反，还可能引致公司

高管层与庄家合谋操纵公司股价，以获取更高的差价收益等

问题。

（3）激励对象的收益不确定。当行权日股票价格高于授予

日股票价格时，激励对象才能获得收益。当行权日股票价格低

于授予日股票价格时，激励对象不能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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